县经科局2020年行政权力责任清单

（新增）

	序号
	1

	权力类型
	行政处罚

	权力项目名称
	对机动车生产企业违反《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处罚

	责任主体
	县经科局

	责任事项
	1.立案责任:发现机动车生产企业涉嫌违反《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违法行为（或者利害关系人举报），予以审查，决定是否立案（不予立案告知理由），制发立案文书。

2.调查责任: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及时组织调查取证，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应出示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。

3.审查责任:审理案件调查报告，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，提出处理意见。

4.告知责任: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符合听证规定的，制作并送达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。

5.决定责任: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载明行政处罚告知、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。

6.送达责任: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。

7.执行责任: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，处警告、责令停业整顿、罚款等行政处罚。

8.其他责任: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。

	追责情形
	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《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《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》《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》《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。

	监督电话
	0825-5428348


